
最高人民法院 | 人民法院报 | 国家法官学院 | 人民法院出版社 | 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 | 司法警察 | 专 题 | 会员专区 | 律所在线

| 法院新闻 | 大 法 官 | 法院在线 | 法学研究 | 案件大全 | 法治时评 | 执行动态 | 法律服务

| 新闻中心 | 法律文库 | 法治论坛 | 网络直播 | 司法鉴定 | 法院公告 |  执行公告 | 本站首页 

  现在位置： 本网首页（返回） >> 著作权和邻接权 浏览文书

原告冯光英诉被告平遥县人民政府、被告山西省人民出版社侵权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7-07-27 10:18:01  

山西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 0 O 5)晋中中法民三初字第7号

原告冯光英，男，1 9 7 4年4月6日生，汉族，住平遥县上东关街银行宿舍。  

委托代理人李中生，男，1 9 6 1年8月5日生，汉族，住平遥县利民街3 0号。  

被告平遥县人民政府。  ，  

法定代表人王建中，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赵显贵，山西显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武培国，平遥县法制办干部。  

被告山西省人民出版社。  

法定代表人崔元和，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刘晓宇，山西省人民出版社记者。  

委托代理人刘耀峰，山西新维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冯光英诉被告平遥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人民政府)、被告山西省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民出版社)侵权纠纷一

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人冯光英的委托代理人和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

了诉讼。本案现以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一、被告于2 0 0 5年7月组织中国油画家“写意平遥”活动期间，该编委会成员赵永平向原告承诺征集

“写意平遥”篆刻作品参赛，作品入选，稿酬可观。因此，原告以古城平遥文化内涵和风土人情浩然之气，集书法、篆

刻基础创作的“写意平遥”篆刻作品成交给平遥县书画院郭保旺院长报组委会和编委会审定。同年1 0年，郭保旺院长

通知原告到古城报社找赵永平取《中国油画家作品选集》，由此原告发现第二被告于2 0 05年9月第一次印刷和经销该

书3 0 O O册，每册售价1 6 0元。当时，原告看到该出版物刊首和扉页上自己创作的作品均未署名，故提出质询，赵永

平主任解释说，首先是工作失误，其次是北京的油画家认为原告是青年书画家名气不大，故不同意署名。为此，原告当

即要求撤回作品。此后，在署名、版权、获得报酬等权利和人格权利受侵害且终身不可逆转的巨大精神痛苦中多次要求

被告采取补救措施，于2 0 0 5年11月5日，赵永平主任在赠给原告《中国油画家作品选集》一书中亲笔题“为光英先生

所篆刻写意平遥致谢而赠”搪塞。基上，原告依法享有署名、版权、获得报酬的权利，但被告明知未经原告同意而违法

采用作品，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和经销，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采取补救措施，在省级新闻

媒体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且经济补偿五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第一被告答辩，写意平遥是根据中国油画家“写意平遥”活动组织的创意，委托平遥县古城书画院制作，对作品承

担责任的是平遥县古城书画院。所以，作品的作者是“平遥县古城书画院”而不是原告。因为原告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作

者，所以无告诉之权利，或主张权利对象发生错误，其对平遥县人民政府之主张应当予以驳回。  

 



第二被告答辩称，同意第一被告的答辩意见，即使原告有起诉资格我方也不应承担责任。因为我方在出版合同中明

确了委托方同我方的权利和义务。我方充分尽到了应当的注意义务。故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平遥县人民政府为使平遥更具知名度，打造更具影响力的晋商文化旅游中心城市，提出了打造五个基

地，其中之一为艺术家创作基地，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2 0 0 5年7月，组织“中国油画家写意平遥"活动，并决定

出版“中国油画家作品选集”。在该项活动中，组委会提出封面设计用篆刻印章形式表现古城文化的创意，具体刻制工

作委托古城书画院完成，由平遥县人民政府新闻办主任赵永平具体负责。后赵永平向书画院院长郭保旺传达了政府的指

示，传达的主要内容为：1、形式篆刻；2、内容“写意平遥”；3、使用在《中国油画家写意平遥作品选集》的封面和

扉页上；4、本活动是县委政府为宣传平遥搞的非商业性和非盈利性的活动，资金由企业赞助，出版物是作为礼品赠

送，书画院是义务创作；5、作品创作人由书画院决定，该设计属于无偿设计不支付报酬且不署名。传达该项指示后，

书画院院长郭保旺征得本院院士冯光英的同意后将该项设计任务交付了原告冯光英进行设计。郭保旺证实：接受赵永平

的指示后立刻电话联系原告并将全部意思传达给了原告，原告表示一切听从书画院的安排按时完成作品。原告承接该项

工作后，于第二天下午便将设计文稿交付了书画院，还附有一纸写明作品的内涵意思，郭保旺写上了原告的名字后交给

了赵永平，并提议能不能说服秘书组署上原告的名字，赵永平明确表态：如果坚持署名就重新找单位制作，没有丝毫商

量的余地，后郭保旺表示一切服从政府安排。并证实油画集出版后，即电话通知原告已经采用。冯光英要求给书，经请

示赵永平，赵立即答复：有关的工作人员每人一本后。书画院经审查研究决定使用该项设计，并同第二被告山西出版社

签订合同将文稿交付山西出版社进行了出版。出版合同约定：甲方(著作权人)张俊明等，乙方(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

社，作品名称；写意平遥一中国油画家作品选集，作者署名：李定武、王建忠、梁新文。甲方授予乙方合同有效期内，

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上述作品中文本的专有权。甲方保证拥有第一条授予乙方的权利，因上述

权利的行使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可以终止合同；甲方的上述作品

如有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人身权内容的，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可以终

止合同。合同还对作品交付的时间、稿酬的支付、文字的修改、合同的期限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第

一被告与第二被告履行了合同，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对合同没有争议。原告设计的篆刻作品被采用于油画作品封面，但

未署原告之名。作品出版后，原告持油画集找到赵永平要求签字，二0 0五年十一月五日赵永平在书画集上为原告书写

了“石韵流金”为光英先生所篆刻“写意平遥”致谢而赠四个字。诉讼中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是1、中国油画家作品

集刊首、2、平遥县政府赵永平写的题诗一份、图书出版目录，用以上证据证明油画集封面篆刻设计系原告作品、两被

告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是：1、平遥古城书画院院士申报表、；2、登记证书、3、书画院章

程、以证明书画院是依法登记的民办企业法人单位，原告系书画院院士完成篆刻是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4、平遥县书

画院法定代表人郭保旺的调查笔录、5、平遥县文联副主席古城报社主编赵永平的调查笔录，用两份笔录证明赵永平明

确篆刻属于无偿提供和该项活动是企业赞助的非盈利性活动，组委会对原告没有任何承诺。第二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

是：图书出版合同、委托书、用两份证据证明张俊明系图书出版合同的甲方于二 0 0五年九月八日书面委托李定武书

记、梁新文厂长出任主编，证明根据合同约定第二被告已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未违反任何合同约定不应承担任何责

任，应依法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另查明平遥古城书画院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于2 0 02年9月1 8日由平遥县民政

局发放登记证。有效期至2 O 0 5年6月3 O日。书画院章程规定：本院经平遥县人民政府管理部门批准成立，本院的艺

术活动管理实行发展院士制，院士的义务是执行本院的规定和决策、完成本院交办的工作。原告因署名权利纠纷同谈告

协商末果形成纠纷为本案事实。  

以上事实有写意平遥油画集、出版合同、开庭笔录、调查笔录、书画院档案、情况说明、当事人陈述在案为凭，可

以确认。  

本院认为，署名权是著作权人在作品上享有的专有权利，署名权由著作权人行使。被告组织的“写意平遥”活动是

根据省委宣传部的要求为宣传古城文化而制定和创造的的宣传性活动，“写意平遥”的创意是集体的智慧，该项活动的

开展是为打造平遥五大基地的创意性非盈利性的文化活动，其活动的宗旨是增加文化交流、宣传古城蕴意的良好形式。

第一被告委托古城书画院制作篆刻作品时，明确告知委托其进行制作属于不署名无偿性的工作，书画院属于民办非企业

单位，作为古城文化的传播基地，法定代表人接受了该项任务并交由作为古城书画院院士的原告完成篆刻作品。该项活

动至始至终都未以合同的形式确定双方的关系，原告作为书画院院士，以自己的才华服务于政府和人民是其应尽的责任

和义务。该的作品被采纳后，“写意平遥"组织活动的负责人员在原告的请求下为鼓励和感谢原告的劳动和创作，在原

告的书首予以题诗留言，该行为的产生足以说明“写意平遥”篆刻图章是根据被告委托无偿完成的。《著作权法》第十

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权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

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本案的篆刻作品虽无合同约定，但原告又没有向法庭提交足够的证据满足自己的诉讼请求，被

告提供的赵永平和郭保旺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第一被告和书画院之间属于指令性的和委托性的工作任务，所出版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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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并非推向市场获取利益，此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环节，其证明力大于原告的口头陈述，能够复原事实的真相可以

呆信，因原告诉讼请求证据缺乏，故其请求不能支持。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明确，两被告之间对合

同的约定和履行并无异议，第二被告已根据委托合同、出版合同、稿件来源及出版物的内容充分尽到了其应尽的注意义

务，在本案中并无过错责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

例》第十一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对被告平遥县人民政府、山西省人民出版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 0 1 0元、其它诉讼费1 0 0 5元，共计3 01 5元，由原告冯光英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燕 

审 判 员 党振锋 

审 判 员 郝 萍 

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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